
解釋字號 釋字第172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70年12⽉18⽇

解釋爭點 要求申請更正⼾籍登記應提出可資採信之原始證件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內政部令頒「更正⼾籍登記出⽣年⽉⽇辦法」第三條第⼀項

第六款及同條第⼆項，申請更正⼾籍登記之出⽣年⽉⽇所提出之

其他⾜資證明文件，以可資採信之原始證件為限之規定，旨在求

更正之正確，並未逾越內政部法定職權，對憲法所保障⼈⺠之⼯

作權及服公職之權，亦無侵害，尚難謂為與憲法有何牴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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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按憲法第⼀百七⼗⼆條規定：「命令與憲法或法律牴觸者無

效。」⼜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七條規定：各機關依其法定職權或基

於法律授權，得訂定命令，並於發布後，即送立法院。是各機關

發布之命令，於不牴觸憲法或法律及不侵害⼈⺠權利之範圍內，

即屬其職權之正當⾏使。⼾籍法第三⼗六條僅規定，⼾籍登記事

項有錯誤或脫漏時，應為更正之登記，⼾籍法施⾏細則第⼗九條

第⼀項第⼗四款亦僅定：更正登記，非過錄錯誤者，申請⼈應於

申請時提出證明文件。⾄⼈⺠申請更正⼾籍出⽣年⽉⽇之登記，

究應提出何種證明文件，⽅可採信，法律未設規定，內政部係⼾

籍⾏政之中央主管機關，為求全國⼾政機關處理此類事件之正

確，乃頒訂更正⼾籍登記出⽣年⽉⽇辦法，並於⺠國六⼗五年⼆

⽉⼗六⽇及六⼗七年五⽉⼗⼆⽇先後修正發布時，均經報⾏政院

核備並送請立法院查照。其第三條第⼀項第六款及同條第⼆項所

定。申請更正⼾籍登記之出⽣年⽉⽇提出之其他⾜資證明文件，

以經該管⼾政事務所主任查明屬實，⾜以確定其⼾籍登記出⽣年

⽉⽇確屬錯誤，可資採信之原始證件為限，旨在求其更正之正

確，並未逾越內政部法定職權範圍，係屬⾏政權之正當⾏使；對

於憲法所保障⼈⺠之⼯作權及服公職之權，亦無所侵害，尚難謂

為與憲法有何牴觸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院　⻑　黃少⾕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林紀東　陳樸⽣　陳世榮　范馨香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翁岳⽣　李潤沂　蔣昌煒　梁恒昌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鄭⽟波　涂懷瑩　姚瑞光　翟紹先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楊與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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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法令

 更正

⼾籍登記出⽣年⽉⽇辦法第3條第1項第6款、第2項(91.08.20)

憲法第15條(36.01.01)

憲法第18條(36.01.01)

憲法第172條(36.01.01)

中央法規標準法第7條(59.08.31)

⼾籍法第36條(62.07.17)

⼾籍法施⾏細則第19條(104.07.10)

相關文件 抄張０秋聲請函⼄件

受文者：司法院⼤法官會議

主 旨：內政部以⾏政辦法對⼾籍法作擴⼤規定，有損⼈⺠權益，

與憲法第⼆章⼈⺠之權利義務第⼗五條⼈⺠之⼯作權應予保障及

同法第⼗八條服⾏公職之權有所違背，請求釋⽰。

說 明：

⼀、本案關於內政部以⾏政辦法對⼾籍法作擴⼤規定有損⼈⺠權

益⼀案，曾於六⼗八年七⽉廿七⽇具文恭請釋⽰。嗣奉 鈞院同年

⼗⼀⽉七⽇（68）院台秘⼆字第○⼀三四三號函批復以「按⼈⺠

聲請解釋，須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，經依法定

程序提起訴訟，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⽤之法律或命令發⽣有牴

觸憲法之疑義者，始得為之……」 

⼆、茲遵照批⽰依法定程序提起訴願，再訴願、⾏政訴訟、再

審，確定終局裁判所適⽤法律及命令顯有牴觸憲法等規定。有損

⼈⺠權益，違背憲法第⼗五條⼈⺠⼯作權應予保障及同法第⼗八

條服⾏公職之權暨同法第⼀百七⼗⼆條命令與憲法或法律牴觸等

疑義，另紙臚陳，恭請釋⽰。

⺠汪０椿

張０秋（汪０椿之配偶，即⾏政訴訟當事⼈) 

中華⺠國七⼗年元⽉⼆⼗三⽇
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5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8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72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792&no=7&ldate=1970083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2320&ldate=19730717&lser=001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D0030007&flno=19


⾏政訴訟終局裁判所適⽤法律及命令顯有牴觸憲法等規定疑義，

分別臚陳於左：

⼀、緣⺠０秋（以下簡稱⺠）於三⼗九年七⽉五⽇入台，同年⽉

⼗八⽇向台北巿城中⼾政事務所申報台北巿城中區福星⾥⼗⼆鄰

○○街○○○號張０００⼾內。因⺠初到台灣，申報⼾籍⼿續不

明，由張０００女⼠托⼈繕具報表，誤將⺠出⽣之年報為⺠國⼗

⼀年出⽣，其實係⺠國⼗五年出⽣。嗣後發覺錯誤，雖報⼤四

歲，認為不久當可返回⼤陸，遂未置理，不料已將三⼗載仍在台

灣。且因服務單位承辦⼈事⼈員⾒告，將來是憑⾝份證年齡核計

退休年限，事關⺠之⼯作權，遂提出應考之考試院考試及格暨內

政部先後發給之證書，年齡均係⼗五年出⽣。依⼾籍法第卅六條

之規定申請更正出⽣之年。（詳附件⼀、⼆、三、四、五) 

⼆、內政部四⼗三年六⽉⼗⼀⽇內⼾字第五○⼆五六號函頒⾏

「更正⼾籍登記出⽣年⽉⽇辦法」（以下簡稱辦法），復經台灣

省政府四五府⺠三字第六八九六五號令修正，再於六⼗五年⼆⽉

⼗六⽇台內⼾字第六四七七三⼀號函修正第⼀條條文，訂明依現

⾏⼾籍法第三⼗六條規定訂定之。（詳附件六、七) 

三、申請更正出⽣之年案，經台北縣政府六⼗八年七⽉六⽇六八

北府警六字第⼀四七九六九號函，依辦法條文處分「未便受理」

（詳附件八、九）。遂向台灣省政府提起訴願，經奉同年⼗⼀⽉

⼆⽇六八府訴⼀字第⼀○七六⼀六號決定書亦依辦法條文理由駁

回。（詳附件⼗、⼗⼀）。再於同年⼗⼀⽉⼆⼗⼆⽇向內政部提

起再訴願。經內政部六⼗九年五⽉⼗六⽇六九台內訴字第⼀六六

三○號決定書以同⼀理由駁回。並對⺠再訴願理由未逐⼀辯駁。

（詳附件⼗⼆、⼗三）。⼜於六⼗九年六⽉向⾏政法院提起⾏政

訴訟，並敘明內政部所發證書，⾃⼰不予採認本機關所發證件。

且內政部⻑發表談話亦認為上項辦法有不便⺠之處，強⼈所難。

況內政部所訂辦法，並無法源依據，⼾籍法亦未授權內政部訂

定，以及有違中央法規標準法等規定，顯係違法。並述明公務員

退休法迨於四⼗八年⼗⼀⽉修正後始⾏實施，⺠所提考試及格證



書，均在實施前所發，斯時並非為想延⻑退休年限⽽將年齡報⼩

四歲，理應採認等。為提起⾏政訴訟理由。⽽⾏政法院於六⼗九

年八⽉五⽇以判字第五七⼆號判決原告之訴駁回。（詳附件⼗

四、⼗五、⼗六、⼗七、⼗八）。復於六⼗九年九⽉⼗⼀⽇提起

⾏政訴訟再審，依據其原判決理由逐⼀辯駁，亦遭⾏政法院六⼗

九年⼗⼆⽉⼗⼆⽇判字第八⼆四號判決再審之訴駁回。（詳附件

⼗九、⼆⼗）。

四、按⼾籍法於四⼗三年⼗⼆⽉⼗八⽇總統令公布，⼾籍法第六

⼗條有「本法施⾏細則由內政部擬訂呈請⾏政院核定之」之規

定。僅授權內政部擬訂本法之施⾏細則，並應呈請⾏政院核定。

其他條文並未授權內政部可擬上項辦法。嗣後修正該辦法第⼀條

「本辦法依據⼾籍法第三⼗六條規定訂定之」，⽽⼾籍法第卅六

條亦無授權之規定，顯無法源依據。其作擴⼤規定，以⾏政命令

變更法律，有損害⼈⺠權益，⽽使⺠失去四年⼯作權之保障。且

⺠所提應考試之證件不予採認，亦有使⺠失去服⾏公職之權。違

法悖憲事屬彰明。

五、⾏政法院判決「原告之訴駁回」之理由對⺠所提「考試院考

選部申請護⼠檢覈履歷書為⼆⼗五歲，其護⼠考試及格證書上之

年（⼆⼗六歲）……在未能提出客觀真實之證明文件，以證明其

第⼆次填報之出⽣年次為真實前，被告機關⾃難遽以採信」（詳

原判決第⼆⾴正⾯）⼀節。原判決未詳加研判，⺠四⼗年為⼆⼗

五歲（⼗五年出⽣）考試院翌年（四⼗⼀年）發給證書上之年齡

⼆⼗六，係隔⼀年，當為⼆⼗六歲，顯無錯誤。⼜內政部所發護

⼠證書，係填⼗五年出⽣，係第⼆次填報，豈能謂無第⼆次填報

出⽣年次為真實（詳再審狀第⼆⾴反⾯)⾜⾒原判決顯明之缺

失。原判決對內政部所頒辦法無法源依據或制定程序亦⾃認「有

⽋妥之處」（詳原判決第⼆⾴正⾯）。但其以「基本精神」認為

依法無違。未審原判決依據何法條可以以抽象之「基本精神」意

義作為論據。再法律不溯及既往，法律在未發布或施⾏以前，法

律之效⼒尚未發⽣，此為法律適⽤之原則。考試院、內政部發給

之證書均在四⼗⼀年間，在其辦法未發布前之證書，既係真實，

法律尚不可認為無效，⽽內政部辦法係⾏政命令，豈可排除其未

發布前之證書，倘⺠證書是在其辦法發布之後⽽不予採認，縱退

⼀步⾔，尚不無可議，⽽⺠之證件早在辦法發布⼆年以前。依法



則不應排除不予採認。經依此提起再審。

六、⾏政法院再審判決「再審之訴駁回」其理由：

（⼀）⾏政訴訟之原判決只法律上之⾒解之歧異，不能認為適⽤

法規錯誤，⽽作為提起再審之理由。

（⼆）內政部所發布辦法第三條第⼀項、第⼆項，乃基於⼾籍法

施⾏細則第⼗九條第⼀項第⼗三款之規定所制訂，其基本精神與

授權立法⼾籍法施⾏細則規定無違云云……蓋⼾籍法施⾏細則第

⼗九條第⼀項第⼗三款所規定，謂變更或撤銷登記，應提出證明

文件，⽽辦法第三條第⼀項乃就證明文件分類予以列舉，同條第

⼆項則就⾜資證明文件⼀語之涵義，加以明確之界說……⽽係主

管機關本於職權所為之補充規定。

（三）⺠所提考試院、內政部所發之證書上之年齡，認為是⺠⾃

⾏填寫為根據，應另提確切證據。

（四）謂內政部發布之辦法在發給證書之後，不能溯及既往⽽為

適⽤之論據。認為⺠「強詞奪理」。

茲將再審判決駁回理由，逐⼀申辯於後：

（⼀）內政部頒布辦法，無法源依據，⾏政訴訟原判決⾃認其法

源依據或制定程序，或有⽋妥之處。既認有⽋妥，豈能作為判決

駁回之依據。況法規應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第⼀項第⼆款及

第六條之規定制訂，內政部之辦法涉及⼈⺠權利義務，未依此法

制定，已違憲法第⼀百七⼗⼆條命令與法律牴觸無效，已屬違

法。⽽原判決竟強調⽤抽象之「基本精神」無違，⽽駁回之，顯

係適⽤法規錯誤，⺠提再審之訴並非無理由。

（⼆）內政部所頒辦法，⼾籍法並無法條授權其訂立，起初根本

未訂明依據何法制定。嗣後修正時，始訂明依⼾籍法第三⼗六條

訂定之。⽽該條條文亦未授權。現再審判決為內政部開創訂立頒

布辦法之新途徑。謂係「乃基於⼾籍法施⾏細則第⼗九條第⼗⼀

項第⼗三款之規定制定」。⽽此條款更無可訂立此辦法之規定。

⼜謂「其基本精神與授權立法⼾籍法施⾏細則規定無違……」為

何不修正⼾籍法施⾏細則，捨正途⽽不為，豈可以精神與授權無

違，另訂辦法為之解說。真開訂立法規之創例。繼⼜謂「⼾籍法

施⾏細則第⼗九條第⼀項第⼗三款所規定者……⽽係主管機關本

於職權所為之補充規定。⺠申請出⽣之年變更，已依規定（⼗三

款）提出證明文件，與法無違。⾄內政部頒布辦法第⼆項後段

「可資採信之原始證件為限」，其原始證件範圍如何，未曾訂



明。經親往⼾政事務所詢問承辦⼈，其答復⼤陸來台者，係要⼤

陸之原始證件，（內政部⻑邱創煥曾謂強⼈所難，『請查⾏政訴

訟狀原狀附件』），此種要⼤陸原始證件，⼾籍法與施⾏細則均

無此規定。豈能如此擴⼤損害⼈⺠權益，影響⼈⺠⼯作權之保障

規定。⽽再審判決斷章取義「⾜資證明文件……界說」，似有弄

法之嫌。因⼾籍法經立法程序訂定，其中僅授權內政部訂定施⾏

細則，仍應報⾏政院核定。再審判決謂「係主管機關本於職權所

為之補充規定」。內政部擬定⼾籍法施⾏細則，尚應報⾏政院核

定後始可適⽤，⽽此辦法第五條「本辦法⾃發布⽇施⾏」似未報

⾏政院核定。再審判決認為主管機關本於職權，可以隨時作擴⼤

規定有損⼈⺠權益，影響⼈⺠⼯作權之保障及服⾏公職之權之補

充規定，似為玩法，輕視法律。⽤⾏政命令變更法律內容，更不

報⾏政院核定⽽為，如此則雖有⼾籍法，等於具文。既主管機關

本於職權可濫訂法規，⼜何必要訂立⼾籍法？

（三）⺠所提考試院、內政部之證書上年齡，認為是⺠⾃⾏填寫

為根據，徒以空⾔，應另提確切證據。⾏政訴訟原判決駁回理

由，係認為未能提出客觀真實之證明文件以證明第⼆次填報之出

⽣為真實。經⺠舉出考試院證書上年齡是第⼀次所填。內政部證

書上年齡是第⼆次所填。說明年齡均為⺠國⼗五年出⽣，是原判

決未加詳細研判計算申請與發證之年，認為先後填報不符。再審

判決對原判決缺失未論，固執已⾒，反⾔⺠徒以空⾔，新加論

斷，要另提確切證據。然究竟以何種證件始為確切，並未指定。

難道考試院、內政部之證書是⺠偽造？是⺠⾃填年齡與院、部承

辦⼈員勾結⽽為？認為不確切。⼀定要⺠冒死返回⼤陸取原始證

件，可是⼤陸原始⼾籍年齡亦是⺠出⽣時家⻑⾃填，⼜能認為確

切否。此種削⾜適屨論斷，要難令⺠折服。

（四）內政部發布之辦法，在發給證書之後，不能溯及既往，排

除在辦法未發布之前者證件。再審判決論為「尤屬強詞奪理」，

此種論斷令⺠更難⽢服。假若今有立法者（或訂如內政部辦法

者），在法律未發布前訂定⽣效，其法條中⼀條規定七⼗年以前

⾏政法院所為之判決均為無效，其可能乎？當不可能。則⺠所謂

辦法未發布前當然無效，發布後始⽣效⼒。在辦法未發布前，⽽

不能否認在其未發布前之證件，決難謂「強詞奪理」。⽽係再審

判決對此無以持論，乃⽤「強詞奪理」四字搪塞駁回之理由⽽

已。



綜合臚陳本案經過及⺠之愚⾒，發⽣疑義如下：

⼀、內政部所頒辦法，⼾籍法並未授權訂定，只授權可訂⼾籍法

施⾏細則，仍應報⾏政院核定。其辦法既未報⾏政院核定，⼜無

法源依據，是否合法。

⼆、上項辦法之內容與⼾籍法及⼾籍法施⾏細則內容⼤有出入，

其作擴⼤規定以⾏政命令變更法律，損害⼈⺠權益，似有牴觸憲

法第⼗五條⼈⺠⼯作權之保障及同法第⼀百七⼗⼆條命令與憲法

或法律牴觸者無效之規定。

三、上項辦法涉及⼈⺠權利義務，未依中央法規標準法之規定制

定，似與憲法保障⼈⺠之權利義務立法意旨有違及中央法規標準

法牴觸。進⽽與憲法第⼀百七⼗⼆條命令與憲法牴觸者無效之規

定。

四、內政部否定其⾃⼰所發之證書，及其⾼⼀級之考試院之證

書，有損政府威信，似亦有牴觸憲法第⼗八條⼈⺠有應考試服公

職之權。

五、⾏政法院兩次判決（⾏政訴訟判決、再審判決）駁回理由，

以上項辦法為主管機關本於職權所作補充規定。其補充規定與⼾

籍法第三⼗六條內容牴觸，亦與⼾籍法施⾏細則第⼗九條第⼀項

第⼗三款有異。⼜上項辦法第⼆項所規定「原始證件」等亦與⼾

籍法規定有異。辦法⼜無法源依據，其制定⼜非法。判決認為無

違⼾籍法。似有違法悖憲。以上五點疑義恭請釋⽰

謹 呈

司法院⼤法官會議 七○、⼀、⼆⼗三

⺠汪０椿

張０秋 汪０椿之配偶即⾏政訴訟當事⼈




